
聊 城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
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市属开发区教育体育行政部门，

市直各学校：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

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

〔2024〕181 号）及省教育厅系列文件要求，持续提升精准

资助水平，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现将 2025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落实政策调整要求，强化资助保障力度

（一）严格执行各学段资助提标扩面政策

1、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阶段。延续 2025 年春季学期提

标政策，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保持每生每年

2300 元，具体标准可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分 2-3 档确定；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继续覆盖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

籍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具体标准可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分 2-3 档确定。

2、义务教育阶段。继续按照提高后的标准发放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小学寄宿生年生均 1250 元，初中寄

宿生年生均 1500 元，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按寄宿生标准的 50%

核定。

3、高等教育阶段。严格落实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提

标政策，国家奖学金每生每年 10000 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每

生每年 6000 元，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3700 元

（在 2500-5000 元范围内分 2-3 档确定），全日制退役士兵

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3700 元。

（二）深化特殊困难学生“免申即享”机制

自本秋季学期起，全面巩固特殊困难学生资助“免申即

享”工作成果。各级各类学校须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

系统、山东省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结合市教体

局下发的最新名单，精准比对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对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低

保边缘家庭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

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特殊群

体身份信息。经核实的在籍在校学生，无需填写申请表、提

交证明材料及参与公示，直接享受对应学段资助政策，实现

“政策找人”的主动服务模式。

二、精准优化认定管理流程，提升资助工作质效

（一）规范各学段资助对象界定



1、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资助对象为具有正式注册园籍

的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儿童、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儿童、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残疾儿童、低保

家庭儿童及特困救助供养儿童。

2、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政策中，省内户籍资助对象包

括山东籍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家

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及残疾学生；省

外户籍资助对象为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低

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学生、突发严重困难

家庭学生及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名单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信息系统下发为准。

（二）严格落实认定工作要求

各级学校要建立受助名单动态调整机制，通过比对市教

体局下发名单、山东省特殊困难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在

线比对工具”结果及全国系统“脱贫享受政策未资助”提示，

及时增补新增困难学生、移除不符合条件人员。

三、强化基础保障与育人引领，夯实资助工作根基

（一）优化资助管理服务体系

1、制度建设。各级学校需结合提标扩面新政策及量化

认定要求，及时修订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2、资金发放管理。各县（市、区）教育部门需协调财

政部门，提前做好资金测算与申请，确保上级资金与本级配

套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各级学校须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本秋



季学期各类资助资金发放工作。中职学校要特别注意，省厅

采用 12 月份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录入数作为下拨中

央省级资金的依据，中职学校要于 12 月份之前完成信息录

入工作。

3、档案规范管理。建立健全资助档案台账，涵盖资助

申请、资格认定、资金发放、动态调整等全过程材料，确保

每笔资助可追溯、可核查。

（二）深化资助宣传与育人工作

1、政策宣传。通过班会、家长会、校园网、微信公众

号等渠道，全方位解读提标扩面政策、认定标准、申请流程

等核心内容，重点面向新生及毕业生开展专项宣传，在发放

录取通知书时同步告知学杂费减免政策，确保政策知晓率达

到 100%。

2、资助育人。挖掘资助工作中的先进事迹与励志故事，

通过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引导受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资

助观，培养自立自强品质，将资助政策成效转化为学生全面

发展的教育成果。

（三）提前部署助学贷款相关工作

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续衔接工作，各高校要及时

为贷款学生办理回执确认与学费抵扣手续。各县（市、区）

需总结往年贷款办理经验，提前准备办公场所与设备，鼓励

将受理点下沉至偏远乡镇，确保有贷款需求的困难学生“应

贷尽贷”，进一步提高助学贷款精准度。



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5 年 9 月 10 日


